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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中矿大贝克福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山西义弘荣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吸收合并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为经营发展及优化资源配置需要，公司拟吸收合并山西义弘荣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西义弘荣”）。山西义弘荣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拥有工程设计煤

炭行业(矿井、选煤厂)专业乙级资质，吸收合并完成后，山西义弘荣将依法注销

法人资格，公司将依法承接山西义弘荣名下全部资产、债权债务、资质、合同及

其他一切权利及义务。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

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第四十条规定，“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

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

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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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

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

及净资产额为准。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

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

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公众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

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

审计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分别为 168,035,596.98 元和 58,994,328.22 元。 

根据山西义弘荣提供报表，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山西义弘荣资产总额

0元、净资产 0元。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公司的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本次董事会应出席

董事 5 人，实际出席董事 5 人，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吸收合并山西义弘荣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需向公司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六）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 吸收合并双方的情况 

1、吸收合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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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徐州中矿大贝克福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徐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珠江路南侧、奎河西侧联东 U 谷-徐州高

新电子新港第一期 19#1-3 层 

注册地址：徐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珠江路南侧、奎河西侧联东 U 谷-徐

州高新电子新港第一期 19#1-3 层 

法定代表人：周华强 

实际控制人：周华强 

经营范围：矿山充填注浆材料、固体废物资源化建筑材料的开发、销售及技

术服务；矿山充填注浆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矿山充填注浆工程

设计、施工及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矿山机械销售；矿山机械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40,000,000 元 

2、被吸收合并方 

姓名：山西义弘荣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长兴南街兰亭荟 3号楼（恒鸿商务秘书）3号工

位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长兴南街兰亭荟 3 号楼（恒鸿商务秘书）3

号工位 

法定代表人：王清英 

实际控制人：王清英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建设

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公路工程监

理；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特种设备设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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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污染治理；

土石方工程施工；专业设计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零件、

零部件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

程管理服务；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2,000,000 元 

关联关系：不存在。 

三、 本次吸收合并的相关安排 

（一）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山西义弘荣的全部资产、债权债

务、资质、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及义务。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

山西义弘荣的独立法人资格注销。 

（二）本次吸收合并完成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公司承担。 

（三）合并双方分别履行各自法定审批程序后，签订《吸收合并协议》，具

体实施吸收合并程序，合并双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资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

公告程序。 

（四）合并双方共同完成山西义弘荣的所有资产交付公司的事宜，并办理资

产转移手续和相关资产、资质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五）本次合并完成后，被合并企业山西义弘荣的存续业务全部由合并企业

接管。 

四、 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将对公司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二）被合并方山西义弘荣总资产和净资产均为 0元，因此本次吸收合并不

会对公司状况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三）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公司总股本和注册资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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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中矿大贝克福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6 日 


